
山东籍船舶省内变更船舶检验机构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船舶检验管理流程，规范山东籍国内航行船舶在省内变更船舶检验机构的行为，根据《国内航行船舶变更船舶检验机构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稿）》及船舶检验“通检互认”有关要求，结合山东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籍国内航行船舶因登记地发生变化，在我省各区域船检机构间转出、转入的管理活动（以下简称“省内转籍”）。
第三条  省级船检机构负责山东籍国内航行船舶省内转籍的组织管理，各区域船检机构按职责分工具体实施。
第四条  船舶省内转籍遵循“协同高效、信息共享、便民利民、权责清晰”的原则，取消临时检验程序，实现检验结果在全省范围内互认。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不受理省内转籍申请：
（一）船舶处于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航整改期间的；
（二）船舶检验证书已失效且未按规定补办的；
（三）船舶存在影响航行安全的重大缺陷未整改的。
第六条  新建船舶经检验合格后，由拟转出（建造地）区域船检机构签发短期船舶检验证书，并在20个工作日内向拟转入（船籍港）区域船检机构移交船舶档案。
拟转入区域船检机构接收船舶档案后，直接换发长期船舶检验证书，并按照现行档案管理制度归档保存。
第七条  现有船舶省内转籍，船舶所有人应当向拟转出区域船检机构提交书面转出申请，至少包括下列材料：
（一）船舶买卖合同或意向书或法院拍卖文书原件及复印件；
（二）现有船舶所有人合法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三）船名核定书（适用时）；
（四）船舶所有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在证书换发前提供）；
（五）船舶正侧4寸以上同版彩色照片2张。
第八条  拟转出区域船检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查申请材料、检验证书及船舶档案资料。核查通过后，应当于3个工作日内将船舶档案移交至拟转入区域船检机构。
第九条  拟转入区域船检机构收到船舶档案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换发船舶检验证书。拟转入区域船检机构不同意船舶转入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不同意的理由，并援引明确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作为依据。
第十条  实施检验的区域船检机构和验船师仅对本次检验项目的检验行为和质量负责，对于检验前业已存在且实船检验难以发现的缺陷不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区域船检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船舶档案管理制度，落实档案管理责任，确保档案转移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一）拟转出区域船检机构负责对船舶档案进行全面梳理、审核，确保档案涵盖船舶技术图纸、检验报告、缺陷整改记录等材料。船舶档案缺失或无效的，需在移交前补充完善。因船舶档案不完整、不准确导致转籍延误或后续问题的，由拟转出区域船检机构承担责任；
（二）拟转入区域船检机构接收船舶档案时，应做好档案核对工作，若发现船舶档案存在遗漏的，应当要求拟转出区域船检机构做好补充、整改。因接收后档案保管不当、丢失或篡改导致问题的，由拟转入区域船检机构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区域船检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船检机构责令改正：
（一）无故拖延或拒绝办理变更手续的；
（二）未按规定传递或接收船舶档案的；
（三）以任何形式设置地域性壁垒的。
第十三条  有关定义：本办法所称省级船检机构是指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区域船检机构是指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威海船舶技术服务中心，济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枣庄市港航和机场建设发展中心。
第十四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受理的变更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按照原相关规定执行。本办法施行后新受理的申请，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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